
注重提案质量 强化跟踪问效 推进双向评议

巍山县政协提案办理工作重实效惠民生

3 民主法治
专副刊部主办

2017年10月10日 星期二 电话／2172362 投稿邮箱／dlrbtg@163.com
本版责任编辑／马光辉 终校／李文红

监督·议政

律师讲解

民间借贷古已有之，但是历史
上的民间借贷一直乱象丛生，并非
所有的民间借贷都是符合法律规
定的。我国2015年9月1日起施行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
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对民间借贷的法律问题做出了相
关规定，成为解决目前民间借贷纠
纷的重要司法解释。为了满足人
民群众对民间借贷相关问题的法
律需求，下面我们谈谈民间借贷的
相关法律问题。

【案件回放】
2016年8月12日，王某向法院

诉称：2015 年 1 月 12 日至 2015 年
4 月 20 日，朋友李某多次向其借
款，其先后向李某转款共计 57 万
元，双方借款通过银行转账，未形
成书面《借条》。王某提供其在
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对账明细等证
据显示：2015 年 1 月 12 日至 2015
年 4 月 20 日间王某向李某十二次
转款共计 57万元。王某请求法院
判令被告李某向其偿还借款本金

57万元，并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标
准支付利息，自出借之日起计算至
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被告李
某辩称：其从未向原告王某借过任
何款项，原告提供的银行对账单流
转的款项不是借款，请求法院驳回
王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王某主张
其与被告李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
关系，但被告李某对借款事实不予
认可，原告王某既未提供借条，也
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
借款关系。因此，原告王某向被告
李某银行账户转账这一事实并不
能排除双方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
系的可能，在被告李某不予认可的
情况下，原告王某应进一步举证，
无法举证，则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
法律后果。因此，一审判决对原告
王某的诉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
告王某的诉讼请求。

王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王某主张其与李某
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王某已初

步完成其举证责任。现李某对王某
向其转账的事实未提出异议，仅抗
辩称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
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 条的规
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
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
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
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
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
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
果”。故王某初步完成其举证责任
后，本案的举证责任应转移至李某，
即李某应当对双方资金往来系其他
法律关系的事实进行举证，但李某
在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均未提交任
何证据，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
法律后果。据此，二审法院认定王
某与李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现王
某诉请李某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最终二审改判
支持了王某的诉讼主张。

【律师解析】
原告没有《借贷合同》或《借

条》，仅依据付款凭证提起民间借
贷诉讼，被告抗辩主张为其他法律
关系时，如何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进行分配，司法实践中历来存在争
议。目前较为主流的观点是：原告
虽然未能举证证明借贷合意的存
在，但其提供付款凭证已经完成了
初步的举证责任，如果被告主张双
方资金流动系其他法律关系，那么
被告就应当就其抗辩主张承担举
证责任，如果被告无法就此举证，
则应当认定原告的主张成立。

因此，民间借贷诉讼中，并非
全部举证责任都应该由原告承担，
对于原告仅依据付款凭证向法院
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否认存在
借贷关系并抗辩主张为其他法律
关系的，被告应就其抗辩主张承担
举证责任。也就是说，民间借贷诉
讼中被告也可能需要承担部分举
证责任。

（马培杰，云南杨守智律师事
务所律师，电话：13508724904，微
信号：dlmpjls）

民间借贷诉讼中被告也可能承担部分举证责任
□ 马培杰

本报讯（通讯员 张玉君）巍山
县政协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提高质量、讲求实效”的要求，始终
坚持把提案工作作为人民政协发
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的重要抓手，以提高提案质量、办
理质量为目标，进一步提高提案工
作科学化水平，助推全县经济社会
的全面发展。

政协巍山县九届一次会议以
来，广大政协委员通过提案，发挥
职能作用，共提出提案285件，经审
查 立 案 281 件 ，占 提 案 总 数 的
98.6%。其中，涉及经济建设方面
的104件，占立案总数的37%；文化
建设方面的 22 件，占立案总数的
7.8%；社会建设方面的138件，占立
案总数的 49.1%；生态文明建设方
面的 17 件，占立案总数的 6.1%。
截至 2017 年 9 月 26 日，办结提案
203件。从办理结果来看，提案所
提意见建议大部分得到采纳，从委
员反馈情况看，满意率达100%。

在提案征集与审查、提案办理

过程中，县政协积极引导和动员全
体政协委员着眼于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围
绕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
问题、社会上的难点问题以及人民
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积极运用提
案形式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县政
府及各承办单位注重办理实效，严
把提案办理质量关，确保每个提案
落到实处，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
事有回音”。

继续实行重点提案交办制度
和县政协领导领衔督办提案制
度。今年，共确定了《关于加强对
精准扶贫户挂靠企业资金使用监
管的提案》《关于推进巍山红雪梨
标准化生产的提案》《关于加强文献
街延长线大通豪庭小区入口路段
交通安全防护的提案》《关于加强
关巍公路坝区路段交通安全管理
的提案》《关于在中小学校开设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提案》等10件重
点提案，召开县政协主席会议，专
题协商10件重点提案办理工作，提

出办理意见，以点带面推动年度全
部提案办理落实和办理进度。

强化跟踪问效，加大支持力
度。县委督查室和县法制局加大
对提案办理工作的跟踪问效，对办
理工作中各单位遇到的问题，及时
召集各有关部门研究切实可行的
办理措施，加大对项目争取实施的
协调支持，提高项目整合力度，加
大资金扶持，促进承办单位按时、
顺利地完成政协提案办理工作。
各承办单位按照“渠道不乱、用途
不变、各计其功、优势互补、形成合
力”的要求，对涉及基础设施建设
的提案加强横向沟通，积极主动与
上级请示汇报，通过整合项目、整
合资金等方式，认真办好政协提
案。同时，县政协提案办理专项经
费补助主要向精准扶贫工作和村
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倾斜，
2017 年安排补助了 13 件提案，共
50万元，作用发挥明显。

强化督促办理，落实工作责
任。县委督查室、县政府督查室和

县法制局把抓落实作为增强政协
提案办理实效的关键，全面开展专
项督办、联合督办、跟踪问效、续办
续复等工作。8月 7日至 11日，县
政府督查室、法制局和县政协提案
委联合对 2017年重点提案办理工
作进行了专项督查，通过督查，指
出了 2017年度 10件重点提案办理
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进
一步加快办理进度、切实提高办理
质量、进一步加强做好面商工作等
具体建议。

继续推进提案办理双向评议
工作。认真督促提案办理单位评
议提案质量，对提案的选题立意、
撰写质量、问题分析、意见建议四
个方面进行评价，评议结果作为评
选年度优秀提案的重要依据；积极
组织提案者评议办理单位的办理
工作，提案者对承办单位的面商面
复、答复意见、提案落实程度、办理
结果四个方面进行评价，评议结果
作为年度评选先进提案办理单位
的重要依据。

近日，宾川县宾居镇组
织人大主席团成员、政协委
员、党代表、大学生村官等
视察调研大永高速瓦溪立
交连接线建设和乌龙坝脱
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进一
步增强履职能力，发挥人
大、政协、党代表的监督、参
政议政职能。

（特约记者 张义红
通讯员 辛亚霖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李国珍 杨立慧）
9 月份以来，南涧县政协组织开展
以“如何进一步强化推进脱贫攻坚
工作”为主题的网络议政。

通过“南涧政协委员”微信议
政群这个网络交流平台，委员们积
极建言献策。委员们认为，目前全
县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问题主要表
现为：贫困群众自主脱贫意识不
强、因村因户分类帮扶施策不够到
位、“造血式”产业帮扶不足、投入
不到位、扶贫资金管理和使用仍需
加强、痕迹档案管理不够规范等。

委员们建议：一是强化宣传教

育，补齐“精神脱贫”短板。二是改
进帮扶方式，精准制定帮扶措施。
三是做实产业文章，加速推进优势
产业发展。四是夯实基础设施，提
升乡村人居环境。五是抓实教育
扶贫，打好教育脱贫攻坚战。六是
抓实健康扶贫，推进医疗救助保障
工作。七是精准识别对象，实现建
档立卡贫困户动态管理。八是强
化监督管理，确保扶贫资金安全和
有效使用。九是强化人性关怀，优
化扶贫干部管理。十是强化档案
管理，实现大数据管理平台和纸质
档案信息一致。

南涧县政协委员通过网络建言
积极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灿美
通讯员 杨开龙） 近日，漾濞县人
社局联合各行业主管部门及有关
成员单位组成专项检查组，在全
县范围内开展欠薪隐患排查整治
工作，力争从源头防范和及时解
决欠薪问题，严防因欠薪引发不
稳定因素。

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中，漾濞
县把铁路、交通、水利等重点领域
在建工程作为排查整治工作的重
点，排查欠薪隐患，全面摸清辖区
内涉用人单位的基本情况，建立欠
薪隐患台账，落实专人负责，采取
动态追踪机制，全力做好整治工
作。对于摸排出的隐患分为三个

等级，一般欠薪问题，专项检查组
负责督促企业采取措施快速化解
欠薪问题，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
态；较大欠薪问题，由县人社部门
按照我县农民工工资支付领导小
组的职能职责，报告较大欠薪问题
到政法委后由领导小组召开联席
会议确定化解方案，部门联动，切
实推动问题就地解决、就地稳控；
对重大欠薪问题，做到及时处理及
时汇报，稳控局面。

通过排查，有力地推进了全县
各建设工程用人单位按时足额支
付农民工工资行为，将欠薪隐患消
除在萌芽状态。目前，漾濞县在建
重点建设工程不存在欠薪问题。

漾濞县
开展欠薪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芮鸿寿） 9
月30日，祥云县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实体平台投入运行。

祥云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面
积约 200 平方米，中心设立了法
律咨询、法律援助、律师、公证服
务、人民调解、法治宣传、社区矫
正等包含司法行政主要职能的服

务窗口。中心的建成，将为群众
提供“窗口化、综合性、一站式”的
公共法律服务，极大地降低群众
维权成本，真正实现司法行政各
项业务资源优势互补，进一步拓
宽和畅通司法行政联系群众、服
务群众的渠道，更好地满足群众
日益增长的公共法律服务需求。

祥云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投入运行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杨桂清

通讯员 张云俊 付桂平 文／图）
“这笔钱终于领到手了，我发展产
业刚好缺钱呢，太感谢法院了！”
龙潭乡白竹村村民陈国华手捧着
本该3年前就拿到的林地林权转让
金，兴奋不已。

9月 28日，漾濞县法院巡回法
庭在龙潭乡白竹村委会举行兑现
大会，将被告漾濞县某公司缴纳的
案款共计1520343元公开兑付给29
户农户。

事情追溯到 2014年 3月 25日，
吴文军等29户农户，分别与漾濞县
某公司签订《农村林地林木流转合
同》。合同约定吴文军等29户将名
下位于龙潭乡白竹村民委员会的
林地林权流转给该公司，流转土地
总面积 10079.5 亩，流转年限 40 年
（2014年 3月 25日至 2054年 3月 25
日），流转价款为 140 元每亩，转让
金共计 1411130.00 元，并约定合同
签订之日起一次性付清。在合同

签订之日，漾濞县某公司支付给每
户农户 1000 元保证金。后吴文军
等 29 户农户均按照合同约定在规
定时限内办理了林权过户登记手
续，但该公司一直未支付流转金。

双方经过多次协商未果，2017
年5月18日，吴文军等29户将漾濞
县某公司诉至漾濞县法院。法院
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7年 6月 20
日进行公开审理。在审理过程中，
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
协议：漾濞县某公司于 2017年 9月
将流转金共计1382130元支付给29
户 农 户 ，同 时 支 付 违 约 金 共 计
138213元（总金额10%计）。

“阳光司法提升了人民群众对
司法工作的感受度和认可度，彰
显司法的公平正义。”漾濞县法院
副院长杨继松告诉记者，县法院
巡回法庭走进乡村执法，不仅便
民利民，有效维护了群众的合法
权益，同时也让基层群众受到了良
好的法制教育。

漾濞县法院为29户农户追回150余万欠款

漾濞县法院的法官将追回的欠款交到农户手中。

本报讯（通讯员 尹培靖）南涧
县在推进“平安南涧”建设工作中，
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坚持定期或不
定期地开展矛盾纠纷和社会不稳
定因素的排查，扎实开展矛盾纠纷
的调处化解工作，积极参与热难
点、群体性上访纠纷的调解，努力
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激
化之前，化解在萌芽状态，充分发
挥了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夯实基层基础，筑牢第一道防
线。该县司法局着力推进人民调
解规范化建设，夯实基层基础，强
化人民调解，在积极推进基层法律
服务“三个一”工程全覆盖的同时，
积极争取投入资金10万元，建成乡
镇司法所标准化人民调解室 8 个，
村级标准化人民调解室17个，特为
拥翠乡温泉村全国优秀人民调解
员连如虎建立个人调解室。截至
目前，全县 3 乡 5 镇 81 个村居民委
员会，1134 个自然村，共设立人民
调解委员会 89 个，有人民调解员
2162人。该县基层基础不断夯实，
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不断巩固。

强化业务培训，提高调解本
领。人民调解员根植于基层，来自
于群众，熟悉社情民意，处于预防
化解矛盾纠纷的最前沿，其政策水

平、法律法规知识、调解技巧和方
式方法掌握得如何，将直接关系到
矛盾纠纷的调解成败和质量效
果。为提升基层人民调解员的综
合能力，该县司法局与县人民法院
沟通、协调和配合，抽出懂政策、懂
法律，又熟悉调解业务的同志，深入
乡镇，适时对基层人民调解员进行
业务培训指导，去年以来，已轮回到
乡镇集中培训基层人民调解员2400
多人次。通过学习培训，人民调解
员的法律知识不断得到积累，调解
矛盾纠纷的能力不断得到提升。

依法调解出实效，定补资金有
保障。该县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工
作，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灵活、便捷、
高效的特点，运用法、理、情相结合
的方式，通过人民调解员说服劝导，
促成当事人和解或达成调解协议，
实现案结事了，使社会矛盾纠纷小
事不出村组，大事不出乡镇，力保社
会和谐稳定。该县从2011年起推行
人民调解以案定补工作，2016年把
定补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每年定补
30万元，半年考核一次形成制度，截
至 2016 年底，调解矛盾纠纷 27450
件，兑付以案定补资金 151.715 万
元。今年以来，全县各级人民调解
组织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2557件，
调处成功2505件，成功率达98%。

南涧县各级人民调解组织
充分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


